
立法會 CB(2 )1247 / 04 -05 (04 )號文件  

二零零五年四月十五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委任婚姻監禮人：  

建議修訂《婚姻條例》 (第 181 章 )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修 訂 《 婚 姻 條 例 》 (第 181

章 ) (“條例＂ )的建議，以便就委任婚姻監禮人作出規定，使

婚禮可在他們主持下舉行。  

 

背景  

 

2 .  目前，在香港舉行的婚禮受條例規管。根據規定，婚

禮可在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之間，在婚姻登記處的婚姻登記

官
1
或副婚姻登記官 (“登記官＂ )主持下舉行，或在上午七時

至下午七時之間，在特許公眾禮拜場所在合資格神職人員主

持 下 舉 行 。 此 外 ， 行 政 長 官 可 批 給 供 一 次 使 用 的 特 別 許 可

證，使婚禮可在上述以外其他時間地點，在登記官或合資格

神職人員主持下舉行。這類許可證一般會批給無法在婚姻登

記處或特許公眾禮拜場所舉行婚禮的人，例如正在服刑或住

院的人。  

 

3 .  根據現行法例，擬結婚者須向登記官提交擬結婚通知

書 (“通知書＂ )，然後由登記官在其辦事處展示通知書的副

本。擬結婚的其中一方須面見登記官並作出誓章，表明該宗

婚姻並無任何血親或姻親關係的障礙，亦無其他法律上的阻

                                                 

1  行政長官已委任入境事務處處長為婚姻登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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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登記官繼而會根據條例第 9 條發給登記官證明書，使婚

禮可在登記官或合資格神職人員主持下舉行。  

 

委任婚姻監禮人  

 

4 .  愈來愈多市民要求政府提供更靈活的證婚服務及利用

私營機構的資源提供這類服務。為回應以上素求，我們經詳

細 研 究 後 建 議 授 權 讓 登 記 官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出 任 婚 姻 監 禮

人，接受通知書、為擬結婚者監誓以辦理有關婚姻無障礙的

誓章、負責主持婚禮、以及在婚禮舉行前見證結婚雙方簽署

聲明等。我們也建議放寬舉行婚禮的時間及地點限制。我們

認為在開始的階段，符合附件所指明準則的律師及公證人足

以提供委任人選。他們具備法律知識，而且熟悉監誓及監理

聲明的工作，因此有足夠能力履行婚姻監禮人的職責。我們

亦會設立機制，處理就登記官拒絕、撤銷或暫時中止委任的

決定提出的上訴。  

 

5 .  我們曾構思設立一套委任機制，透過公開考試及獨立

評核個別婚姻監禮人的情況，確保他們具有合適資歷以履行

婚姻監禮人的職能。不過，我們最終沒有採用這個構思，原

因是以上安排是昂貴的，將會涉及登記官相當的人力及財務

資源。我們在初期未能確定服務的實際需求時，難以提供運

用這些資源的理據。我們現時的建議是透過香港律師會以及

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審查合適人選以及監察其服務水平
2
。這

是一個具成本效益的安排並讓我們可以在短期內開始委任婚

姻監禮人。  

                                                 

2 我 們 已 諮 詢 了 該 兩 個 專 業 團 體 ， 他 們 原 則 上 支 持 該 兩 個 專 業 的 實 務 守 則 適 用

於其會員在擔任婚姻監禮人時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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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建議  

 

6 .  因此，我們建議修訂條例，以便：  

 

( a )  授權登記官委任符合指明的資格準則的人為婚姻

監禮人，並在該等人士符合指明的資格準則時繼

續予以委任。在一些情況下，如婚姻監禮人不再

符合指明的資格準則、違反登記官發出的實務守

則或被裁定違反條例的規定等，登記官有權拒

絕、撤銷或暫時中止其委任；  

 

(b )  向所有申請者徵收申請費用並向成功申請者徵收

委任費用；  

 

( c )  設 立 婚 姻 監 禮 人 委 任 上 訴 委 員 會 (“ 上 訴 委 員

會＂ )，負責審議、聆訊和裁定有關拒絕、撤銷

或暫時中止委任的上訴；  

 

(d )  授權保安局局長制定規例，就上訴委員會的運作

作出規定；  

 

( e )  列明婚姻監禮人的職務及責任
3
；以及  

 

( f )  訂明有關罰則確保婚姻監禮人妥善履行其職能，

不然，便會對結婚雙方做成嚴重的影響
4
。  

 

諮詢  

 

7 .  在二零零三年，入境事務處在四間婚姻登記處進行調

查，收集擬結婚者對委任婚姻監禮人建議的意見。他們的反

                                                 

3  如婚姻監禮人可接受並須把擬結婚者提交的擬結婚通知書和有關同意書 (如

擬結婚的任何一方已足 16 歲但未滿 21 歲 )送交登記官。  
4 如婚姻監禮人未能按登記官合理的要求提供資料或未能通知登記官他不再符

合指明的資格準則，即屬犯罪。除此以外，任何人如假稱獲委任為婚姻監禮

人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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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正面的。在進行研究期間，我們也徵詢了香港律師會及

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的意見，他們都支持有關建議。  

 

立法程序時間表  

 

8 .  我們擬在本年度的立法會會期內，把修訂條例草案提

交立法會審議。  

 

徵詢意見  

 

9 .  請委員就本文件載述的立法建議提出意見。  

 

保安局  

二零零五年四月八日  



 

 

 

附件  

 

婚姻監禮人資格準則  

 

1 .  須為—  

 

( a )  持有現行執業證書；及具 有 獲 取 資 格 後 最 少 七 年 經 驗

的律師；或  

 

( b )  持有有關執業證書的公證人。  

 

2 .  須在緊接提出申請出任婚姻監禮人或繼續出任婚姻監禮人

的日期前的三年內，有關的專業團體沒有對其作出紀律行

動。  

 

3 .  須完成登記官指定的的訓練。  


